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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或“保荐机构”）

作为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力合科技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

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30号）核准，力合科技（湖南）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2,00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0.64元，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01,28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479.21万元（不含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2,800.79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19年10月30日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

验字[2019]第4-00025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49,875,904.03元，

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款1,875,904.03元，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

48,000,000.00元。明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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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一 募集资金净额 928,007,933.96

二 募集资金使用 931,044,870.32

其中：1.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 45,225,352.81

2.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299,090,163.73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4,698,839.41

4.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 26,193,260.01

5.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392,967,700.00

6.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92,869,554.36

三 结余取出 -

四 利息收入 3,663,983.69

五 理财收益 49,252,196.02

六 手续费支出 3,339.32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49,875,904.03

其中：银行结构性存款 48,000,000.00

银行活期存款 1,875,904.0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力

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于2019年11月15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公司已与保荐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各存放银行于2019

年11月15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

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2025年末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东风路支行
8111601018567889999 701,421.73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东风路支行
8111601018567889999 3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

沙麓谷科技支行
66150078801600000730 1,174,482.30 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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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2025年末余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

沙麓谷科技支行
66150078801600000730 18,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古曲路支行
800000006130000008 —— 已注销

合计 49,875,904.03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4,800.00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金额 年化收益率 产品期限

1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东风

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5287期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00 1.20%-1.72%

2025.10.21-

2026.04.19

2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长沙麓谷科技

支行

结构性存款

利多多公司稳利

25JG4222期（3个

月早鸟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800.00

0.70%或 1.70%

或 1.90%

2025.12.22-

2026.3.23

合 计 4,800.00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

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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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运营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可以单独核算效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

测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力合科技《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相关审核报告。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编制的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管理与实际使用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认真审阅了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通过查阅

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抽查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合同、发票和付款凭证，查阅发

行人规范运作情况报表等方式对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

况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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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力合科技募集资金具体使用

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力合科技《关于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

了相关审核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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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2,800.7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00.2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104.5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052.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68%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3)
＝(2)/(1)

项目状态/项
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环境监测系统扩

产项目
是 9,548.57 4,522.54 - 4,522.54 100.00 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运营服务体系建

设项目
否 29,624.74 29,624.74 3,571.32 29,909.02 100.96 结项（注1） 367.27 否（注2） 否

3.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否 8,685.31 8,685.31 1,828.90 7,469.88 86.01 2027年12月31

日（注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长江流域及渤海

湾水质巡测项目
是 5,645.40 2,619.33 - 2,619.33 100.00 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补充营运资金项

目
否 39,296.77 39,296.77 - 39,296.7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是 0.00 8,052.10 - 9,286.96 115.3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2,800.79 92,800.79 5,400.22 93,104.50 100.33 367.27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92,800.79 92,800.79 5,400.22 93,104.50 100.33 367.2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注1：2024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实际投入中受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项目的整体进度放缓，预计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为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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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握市场发展趋势，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公司对项目进度规划进行了优化调整，在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不变的情况下，将上述

两个项目的建设完成期限延长至2026年6月。

2026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及相关利息

收入、理财收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同意公司在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期限延

长至2027年12月。

注2：本报告期，“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毛利率有所下降，导致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本年度实现的效益未达到预计

水平。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及自身发展经营规划等实际情况，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终止“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和“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期间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本期间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8,065.14万
元（其中：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142.30万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项目6,788.64万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1,015.88万元，长江流

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118.31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199.82万元（不含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金额进行了鉴证，并于2019年11月15日出具了《力合科技（湖南）股

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9]第4-00132号），公司完成了此次

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间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2024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拥有的巡测站、监测仪器设备等已基本满足了相关项目现阶段的巡测

需求；“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主要建设目标是扩产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产品环境监测系统，以缓解公司业务增长带来的产能

不足的压力。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外部环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规划，为了降低募集资金

投资风险，优化资金使用效率，本着控制风险、谨慎投资的原则，公司终止上述两个项目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其中：

1.“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已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为规范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

已注销该账户。最终“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节余募集资金4,260.92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与尚未结项的“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共用一个募集资金专户，“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

终止后，其结余资金已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相关利息收入待“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时一并结转。最终，“环境监测系统

扩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5,026.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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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共使用募集资金93,104.49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4,987.59万元（含理财收益、利息

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其中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4,800.00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3：投资项目截至期末投入进度超过100%主要系利用募集资金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投入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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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改变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实际累计投入金额

（2）
项目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项目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改变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

长江流域及渤海

湾水质巡测项目
3,026.07 4,260.92 140.8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

环境监测系统扩

产项目
5,026.03 5,026.03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8,052.10 9,286.96 115.34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

目）

“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主要建设目标是扩产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产品环境监测系统，以缓解公司业务增长带来的产能

不足的压力。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外部环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规划，为提升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避免造成资金和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终止实施“环境监测系统扩产项目”。
“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主要针对长江流域及渤海湾进行全面的监测分析，对沿线、沿岸污染物排放情况及

潜在风险隐患、治理重点进行全面分析，对未来可能新增监测因子进行重点研发升级和市场布局。公司针对长江缺乏“长序

列、高密度、多维度、跨时空”的监测大数据需求，在长江干流开展水质自动巡测，沿长江主干流从宜宾至上海覆盖2,688
公里、监测80余项污染指标，自启动至2023年末累计运行了80余轮次，获取有效监测数据500万余条。公司目前拥有的巡

测站、监测仪器设备等已基本满足了相关项目现阶段的巡测需求。基于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市场环境的考虑，为了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公司拟终止“长江流域及渤海湾水质巡测项目”。
公司拟终止上述两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本事项对应的议案《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4月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

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对外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和2024年5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对外披露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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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投资项目截至期末投入进度超过100%主要系利用募集资金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投入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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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力合科技（湖南）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付 林 李兴刚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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